附件4-3
台東專科學校參加「菸害戒治教育」申請暨家長同意單

貴子弟因   

（   ）第  次攜帶菸品。

（ V ）第 1 次吸菸。（6/16日）
依校規應予處分，為配合菸害防治法（96/07/11修法公布，98/01/11實施）作為，本校依法要求參加「菸害防制教育」。若欲銷過，相關輔導作為如下：
（一）第一次違規：管制二個月，期間如有再犯繼續累計處分。二個
      月後如未再有吸菸紀錄，本紀錄自動塗消。
（二）非首次違規：管制二個月，期間如有再犯繼續累計處分。二個
      月後如未再有吸菸紀錄，可往前塗銷一大過（含）之處分。（每

      學年同案銷過以一次為限）
 請  貴家長簽名以示同意，並督促注意貴子弟在校行為。
	班級
	學號
	姓名
	菸害戒治教育日期
	家長簽名

	
	
	
	   年   月   日
       至

   年   月   日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導師簽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輔導教官簽名：
※規定事項：

1 、因故(特殊原因)無法參加「菸害矯正戒治(拒嚼檳榔)教育」者，應於實施日前完成請假手續。若為病假，應檢具醫師診斷證明書以前完成請假，並延至下次實施。

2 、無故未到者依校規予以記過處分。

